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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工大科字〔2022〕3 号 

 
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科研项目、经费管理的

改革精神，推进学校科研项目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改革工作，充

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动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

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》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

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》等精神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学校研究制定了《长

春工业大学“包干制”科研项目经费使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

经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长春工业大学           

2022 年 9 月 15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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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 为深入落实《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

的若干意见》(国办发〔2021〕32 号)、《财政部 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委员会关于印发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〉

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1〕177 号）、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金

管理办法》（财教〔2021〕237 号）和《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改革完善省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吉政办发〔2022〕

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充分激发科研人员创新创造活力，赋予科研人

员更大的自主权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学校结合实际，特制定本

办法。 

第二条  本办法适用于国家（省）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按要

求纳入经费使用“包干制”实施范围的项目（以下简称项目）。 

第三条  项目负责人是项目经费使用的直接负责人，对经费

使用的合规性、合理性、真实性和相关性负责。项目负责人应当

按照项目任务书和相关管理制度使用经费，接受学校和项目管理

部门的监督检查及绩效评价等。 

第四条  “包干制”项目经费实行项目负责人承诺制。项目

经费获批后，签订任务书时,项目负责人签署《长春工业大学包干

制项目有关事项承诺书》，项目负责人按照承诺约定，履行相关

责任与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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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“包干制”项目经费纳入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单独

核算，专款专用。 

第六条  项目经费支出。“包干制”项目经费由项目负责人

自主决定使用，支出不设置科目比例限制（管理费除外），总额

不变的情况下，无需履行调整程序。 

项目经费使用范围包含设备费、业务费（材料费、测试化验

加工费、差旅/会议/国际合作与交流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

识产权事务费）、劳务费（劳务费、专家咨询费）；管理费、项

目绩效。 

（一）设备费：用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或试制专用仪器

设备，购置计算类仪器设备、软件工具；对现有仪器设备进行升

级改造或租赁使用外单位仪器设备而发生的相关费用。 

（二）业务费：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消耗的各种材料、辅助

材料等低值易耗品的采购、运输、装卸、整理等费用，发生的测

试化验加工、燃料动力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、会

议/差旅/国际合作交流等费用。 

（三）劳务费：用于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支付给参与项目研究

的研究生、博士后、访问学者以及项目聘用的研究人员、科研辅助

人员等的劳务性费用，以及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等。 

（四）管理费：科研管理费按承担项目留校经费额度的 5%提

取。 

（五）项目绩效：用于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。额度由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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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负责人根据实际科研需要和相关薪酬标准自主确定，按照学校

工资制度进行管理。 

第七条  项目负责人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支出管理制度。

对应当实行“公务卡”结算的支出，按照中央财政科研项目使用

公务卡结算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八条  项目经费决算时，项目负责人应当依据项目来源管

理规定，如实编制项目决算。经由科研、财务管理部门审核项目

决算并签署意见后报上级主管单位。对于违规人员，依据相关规

定处理。 

第九条  项目通过结题验收，结余经费按照项目管理办法及

学校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管理规定使用。未通过结题验收、因故终

止或撤销的研究项目，按照上级部门有关规定处理。 

第十条  本办法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本管理办法与学

校原有纵向科研经费使用管理办法冲突的，按本管理办法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 本办法由科学研究处、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
